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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 2023 届研究生学位论文预答辩

工作的通知

各研究生培养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的过程管理，充分发挥

预答辩环节的质量监控作用，提升我校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，现

请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做好 2023 届研究生学位论文预答辩工作，具

体要求如下。

一、时间安排

2023 届研究生学位论文预答辩在 2023 年 3 月 5 日前完成。特

殊情况下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预答辩的，须研究生个人提交申

请报培养单位批准，培养单位提出预答辩的另行安排方案后，报

研究生院研究生培养办公室备案。

二、组织与管理

根据学校《博士学位论文写作评审及答辩管理办法》、《硕士

学位论文写作评审及答辩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要求，结合研究生培

养方案的具体规定，由培养单位具体安排。



三、相关工作要求

1.贯彻落实导师负责制。研究生导师应全面落实“研究生培

养导师负责制”，对所指导的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承担全面指导责

任。

2.坚持学位论文“必修”原则。通过预答辩的硕士生，须根

据预答辩专家委员会提出的问题及修改意见，在导师的指导下对

学位论文进行修改,并撰写论文修改说明报告。导师审阅、同意定

稿后，可申请进行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和匿名评审。

四、培养单位报送材料

经导师签字确认的研究生学位论文预答辩申请表、经专家签

字确认的研究生学位论文预答辩专家评议表（复印件），在预答辩

工作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报送至研究生院研究生培养办公室备案；

经导师签字确认的修改说明报告在论文送审前报研究生院研究生

培养办公室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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